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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同志熱線就題為 “性傾向歧視 ”的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文件所作

的回應

長久以來，許多人認為，促進不同性傾向人士享有平等機會，只對該

等有不同性傾向的人士 (即非異性戀者 )本身有利，但事實上，此一做法

會對整體社會帶來益處。

性傾向歧視不但對非異性戀者造成傷害，也對他們的家人造成傷害，

並損害不少家庭和睦融洽的關係。在此方面，香港同志熱線累積了多

年的輔導經驗，並歸納出下列典型情況：

(1) 由於缺乏對性傾向問題的認識，許多非異性戀者的父母在發

現子女有不同性傾向後，總把問題歸咎於自己身上。這種犯

罪感無可避免損害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

儘管許多心理學研究均已推翻同性戀行為、超越性別的性取

向及其他非異性戀行為，與虐待兒童問題及家庭問題有關的

信念，但不負責任的報章在報道時，往往把兩者扯上關係。

此一情況只會令非異性戀者的父母產生不必要的犯罪感。

(2) 鑒於社會人士對非異性戀者並不友善，許多人不願向父母及

家人透露其性傾向，因而往往導致非異性戀者與家人關係疏

離，彼此漠不關心。

(3) 非異性戀者的父母即使接納了子女的性傾向，亦須承受來自

朋友和其他親戚的壓力。

(4) 由於社會人士普遍認為只能與異性結婚，部分非異性戀者基

於這種壓力，強迫自己與異性結婚，結果往往以離婚收場，

這種慘痛的個案，有時甚至涉及子女。倘若政府更致力促進

不同性別人士享有平等機會，使非異性戀者可以按自己的選

擇結婚，則許多該等慘痛的離婚個案便可避免。最後，政府

應同樣確認同性的伴侶關係，使異性戀者可基於對愛的承

諾，而非為了跟隨社會習俗而結婚。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一份題為 “性傾向歧視 ”的文件 (下稱 “該文件 ”)
第 11段載述， “公眾都關注到假如當局透過立法認可非異性戀行為，可

能會對青少年人和傳統的家庭和婚姻制度帶來衝擊。”一如上述情況所

顯示，基於性傾向的歧視對傳統的家庭和婚姻制度確實造成威脅，因

此這問題有需要立即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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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件第 16段載述， “過往 3、4年間，因性傾向而受到歧視的投訴個案

為數不多，也不頻密。 ” 我們認為此說法實在麻木不仁。倘若性傾向

歧視的行為並無違法，受到歧視的人可循甚麼途徑提出申訴？鑒於普

羅大眾仍然不太接受非異性戀者，因性傾向而受到歧視的人會否敢於

向警方投訴？

該文件亦沒有解決現時的問題，即當局在制訂政策及提供服務時，往

往只從一男一女的婚姻及父母為一男一女的家庭作出考慮。從表面看

來，政府的政策無一歧視有不同性傾向的人，但在法律上不確認同性

的伴侶關係，已使他們無法享有社會權利。

該文件提到， “政府承諾致力促進人人 (包括不同性傾向人士 )享有平等

機會。我們反對任何形式的性傾向歧視。 ” 雖然我們對政府的承諾感

到欣慰，但政府有需要明白，歸根結柢，問題在於政府不肯確認同性

戀者的關係，或在制訂政策時，沒有顧及非異性戀者的需要。

該文件亦以 “教育界和宗教界人士 ”的反對聲音，作為反對立法的理

由。該文件指出，該等人士認為 “立法保障同性戀者的權益，對社會大

多數選擇不接受非異性戀行為的人士來說，無疑是 ‘另類歧視 ’，損害了

多數人的權益。 ” 然而，當局卻忽略了一點，就是立法禁止歧視，並

非要改變任何人的價值觀，而是確保沒有人因他們無法選擇的特徵而

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許多人基於 “人人均可選擇性傾向 ”的信念，而不接受非異性戀行為。

不少研究已顯示性傾向可能是遺傳的，並非任人選擇的。

如政府因有人反對立法而決定不立法，是否意味 政府支持反對立法

人士的意見？政府何不根據平等機會的原則，以及其對 “促進人人享有

平等機會 ”的承諾，決定是否立法？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該文件載述， “當局推行一項平等機會 (種族和性傾向 )資助計劃，以資

助籌辦各項有意義的社區計劃，從而促進種族和性傾向平等機會。為

此，當局已於過去 3年合共撥款 138萬元，資助專為促進性傾向平等機

會而舉辦的活動。 ”

香港同志熱線得以展開一些重要計劃，全賴得到當局根據上述資助計

劃提供撥款。然而，由於資金有限，而申請撥款的機構眾多，各個機

構往往未能悉數獲得所申請的款項。宣傳工作雖然耗費不菲，卻是一

項重要的工作。社會人士普遍仍對異性戀行為存有誤解，而有些歧視

他人或受他人歧視的人又難以獲取資訊，要教育他們談何容易，正因

如此，宣傳工作非常重要。然而，民政事務局往往拒絕為此等工作提

供資助。我們希望當局日後能增加撥款，以滿足各個機構更多不同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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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必須立法禁止基於性傾向的歧視。當局亦須提升同性伴侶的法律

地位，使他們與一男一女的夫婦享有同等待遇，才能履行促進平等機

會的承諾。同時，當局仍須教育市民，使他們明白不同人有不同性傾

向，因為單憑立法，根本無法改變普羅大眾對異性戀者的敵視態度。

民政事務局已嘗試就性傾向的事宜教育市民，但成效微乎其微。我們

希望該局全面評估各項教育計劃的成效，並致力作出改善，藉以取得

更好的成果。

香港同志熱線

公共組互助小組理事

何禮傑

2000年 12月 14日


